學位考-1


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

博士班研究生【第二階段資格檢查表】
※本表請與學位考試申請書一併提交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
	論文

題目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
	提交文件

資格初審
	· 論文進度報告表
· 第二外語選修證明：第二外語之限制適用於92學年度以前（含）入學之研究生（請檢附成績單）。

· 教學實習經驗記錄表 或 □講師資格證明。
· 博士論文初稿

· 已發表論文抽印本

· 已發表畢業專題論文報告（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已發表論文題目
（請檢附抽印本）
	

	學生簽名
	指導教授簽名
	系辦收登記錄

	
	
	系務會議通過日期：

	【博士班規則摘錄】※博士生需符合下列規定方得申請學位考試：
1、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。

2、 博士生在本系博士班研究期間，至少有一篇以第一作者發表(或正式接受發表)於SCI學術性期刊之研究成果。

3、 上列之研究成果發表應註明出自東海大學生物系或生命科學系，並應將指導教授列為通訊作者。

4、 提出申請博士學位考試時，需由指導教授審核後，送系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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